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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度绩效薪酬
兑现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考核

和绩效薪酬兑现方案进行了研究分析，认为该方案进一步完

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，有效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

和创造性，提升工作效率及公司经营效益，符合公司经营发

展的需要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

行业薪酬水平，我们同意将此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 

 

 

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庆林、徐孔涛、张文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
